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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76        证券简称：诺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3-046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存续分立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泰生物”或“公司”）

于 2022 年 8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股东存续分立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2-042）。公司股东建德市五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五星生物”）拟进行存续分立，即分立为五星生物和建德市星联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联管理”）。五星生物的股东平移至星联管理，各股东持股

比例保持不变，五星生物拟转让其持有的 10,314,700 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给星联

管理，占公司总股本的 4.84%。 

近日，公司接到股东五星生物的通知，五星生物股东持股比例由潘余明和潘

余有各持股 50%变更为潘余明持股 51%，潘余有持股 49%。因此，分立公司星

联管理股东持股比例亦变更为潘余明持股 51%，潘余有持股 49%。变更完成后，

五星生物与星联管理签署了《股份过户协议》。 

一、存续分立双方工商变更后的基本情况 

（一）存续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建德市五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下涯镇丰和村丰和路 16 号 

股东构成 潘余明持股 51%；潘余有持股 49% 

注册资本 8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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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徐峰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30182754419270A 

成立日期 2003-10-22 

经营范围 环戊甲酰丁眯生产，不带储存经营其他危险化学品：邻苯二甲酸

酐、2-甲基-1-丙醇（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批

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生物有机肥技术开发、咨询及服务，

销售：增塑剂系列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环戊甲

酰丁脒。 

（二）分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建德市星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梅城镇工业区 

股东构成 潘余明持股 51%；潘余有持股 49% 

注册资本 845.2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潘余明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30182MABMJ4YH79 

成立日期 2021-05-27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

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6 月 7 日，五星生物与星联管理签署《股份过户协议》，五星生物拟

将持有的 10,314,700 股公司股份转让给星联管理，转让完成后不再持有公司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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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双方 

转让方（甲方）：建德市五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建德市星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条款 

1、标的股份 

甲方系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股

东，持有标的公司 10,314,700 股股份，合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84%。 

2、股份转让、价款安排 

甲方同意将其合法持有的标的公司 4.84%股份（合计：10,314,700 股）转让

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甲方持有的前述标的公司股份。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每股

转让价格以本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即 2023 年 6 月 6 日）标的公司二级市

场收盘价为定价基准（即基准价格），按基准价格*90%即每股 35.811 元作为转让

价格，则合计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 369,379,721.7 元。 

3、标的股份过户登记 

甲乙双方积极配合，尽快办理本次转让设计的标的股份过户登记事项。 

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完成日起，标的股份对应的股东权利与义务均有乙方享有

或承担。 

4、《股份过户协议》对税费承担、协议的变更和解除、违约责任、保密条款、

争议解决等其他条款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三、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五星生物与星联管理股权结构完全一致，因此本次股份转让系同一实际控制

人下的股份转让。本次分立完成后，星联管理将继承五星生物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时所做出的全部承诺事项。本次存续分立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权发生变

更，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和经营产

生影响。 

本次存续分立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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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存续分立所涉股份协议转让事宜尚需取得有关监管部门的批准，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完成后续相关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8 日 


